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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
实施细则

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

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冀建房市

〔2024〕6 号）和《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提取住

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工作的通知》（冀建房保函〔2024〕183

号）要求，为更好地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切实提高缴存职工购房资金支付能力，

结合工作实际，决定推行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政策，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提取对象和条件

（一）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

（二）缴存职工与开发企业已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预

售或现售），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备案。

第二条 提取额度及频次

每套住房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直付购房首

付款，职工夫妻双方均提取的应同时申请，夫妻双方合计提取

额度不得超出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

拟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应留足符

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该套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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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直付首付款的金额与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房屋

总价。

第三条 提取材料

（一）住建局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或现售）

和自筹资金票据；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见附件一）；

（三）《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见附件二）；

（四）本人身份证件，其配偶提取的，还需提供结婚证和

配偶身份证件；

以上材料均为原件。

第四条 办理流程

（一）缴存职工携带与开发企业签订的《购房认购协议》

及自筹资金票据(预售房屋，应提供进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票

据；现售房屋，应提供进入买卖合同约定账户的票据)到分中心、

管理部（以下统称管理部）服务大厅开具《住房公积金直付购

房款预提确认单》（附件三）。

（二）买卖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方式及期限”

中“其他方式”条款中注明“1、购房首付款方式为“住房公积

金提取+自筹资金”，并详细填写具体金额；2、如该合同解除，

开发企业在 5 个工作日内将购房人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足额退

回中心账户。”等相关内容，同时开发企业出具《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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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诺书》。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后 15 个工作日内，缴存职

工携带提取材料原件到购房地所属管理部申请提取公积金，并

现场签署《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直付首付款（不可委托他人代办）。

（四）各管理部自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对职工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核，未实现《商品房买卖合同》联网核查的，要建立

核查机制进行审核。经审核未通过的，管理部电话通知职工未

通过原因；审核通过的，对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的，将提取的住

房公积金转入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购买现售商品住房

的，将提取住房公积金转入开发企业约定收款账户。

（五）开发企业自收到划转住房公积金 5 个工作日内向管

理部提供发票原件（可提供电子发票）。

（六）经买卖双方协商或因人民法院判决、仲裁机构裁决

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买卖双方应及时将解除合同

相关情况反馈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同时，购房人配合开发

企业自合同解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足

额退回中心账户。中心将资金退回情况反馈住建局后，买卖双

方申请注销合同备案。

（七）各管理部对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业

务实行首办负责制和台账管理制度，实现对业务的全程监管。

第五条 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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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县（市、区）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要严格落实本实施细则要求，市中心和市住建局将对实

施细则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二）对利用虚假业务套取住房公积金，或注销合同备案

且不按要求退回住房公积金的购房人和开发企业，中心将采取

法律手段追回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冻结购房人个人公积金账

户，限制其 3 年内的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并取消与开发企

业业务合作资格。

（三）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保定市行政区域内，由保定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保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四）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

2.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3.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款预提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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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公司确认与购房人（身份证号码： ）

购房合同编号： 的房屋买卖行为真实，合法。本承诺书

载明的银行账户与上述购房人签订的经住建局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的账户一致（预售房必须是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现售房应为开发企

业同名账户）。

购房总价： 元（大写： 元整）

购房首付款：公积金金额： 元（大写： 元整）

+自筹金额： 元 （大写： 元整）

开发企业名称：

公积金转入账户：1.☐预售资金监管账户；2.☐一般账户（现售）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本公司承诺：（1）汇入我公司上述银行账户的住房公积金仅作为购

房首付款，我公司无权支付购房人或挪作他用。（2）若购房职工与我公

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我公司承诺在 5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将购

房人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足额退回中心账户。（3）我公司承诺按政策规

定或承诺内容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提供真实有效的银行账户。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公司自愿承担返还相应住房公积金金额的责任，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发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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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1）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与购房人关系： 公积金账号：

提取金额： 联系电话：

（2）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与购房人关系： 公积金账号：

提取金额： 联系电话：

特别提示（请仔细阅读）：拟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申请

人及其配偶应留足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余

额。该套住房提取用于直付首付款的金额与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

合计不超过房屋总价。

现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 元（大写： 元整），

并委托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入开发企业承诺的银行账

户，作为购房位于（房屋地址： ）

住房首付款，银行账户名称、银行账号详见《房地产开发企业承

诺书》。

本人承诺上述购房行为真实，并对“特别提示”已经仔细阅

读和理解。若退房或存在虚假购房等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

本人同意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回至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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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款预提确认单

所购房屋地址：

【申请人☐购房人 ☐购房人配偶】

姓名： 证件号码：

公积金账号： 手机号码： 提取金额：

【申请人☐购房人 ☐购房人配偶】

姓名： 证件号码：

公积金账号： 手机号码： 提取金额：

以上申请人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合计 元（大写： 元整）将

在住房公积金提取直付首付款业务审批通过后划转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购买现售房的，划转至开发企业约定收款账户）用于直付购房首付款。

本人已知悉和理解“拟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应

留足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该套住房提取用

于直付首付款的金额与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房屋总价。”此

项规定。

此确认单一式三份，公积金中心、申请人、开发企业各留一份。自

开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有效，失效需重新申请。

申请人签字：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分中心、管理部（业务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4日印发




